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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國最早的行政訴訟法乃是民國21
年國民政府
所制定，而多年來已經
有多次修正。而現行行政訴訟制度與訴願制度
乃是89年7月1
日實施之新制，此後雖有修正，例如本來的行政訴訟制度為二級二審制度，現在則改制為三級二
審制度。地方法院成立行政訴訟庭負責簡易案件。不過行政訴訟制度實施多年以來也為各方所詬
病，其原因在於民眾的勝訴率過低。近期，大埔案於臺中高等行政法院再次的宣判，就是一個例
子。

近幾年土地徵
收成為了民眾跟政府衝突的
焦點，新竹科學園區竹南基地的開發計畫(大埔)
，航空成開發計畫乃至於台南區鐵路地下化的工程，都導致了兩相的對立。究其原因來說，土地
財富的取得是一個很大的誘因。一個未被開發的農地或是其他土地，經過了政府開發行為後，土
地價格上漲，這樣的利益對任何人來說都是誘人的。所以也造成了台灣遍部科學園區的問題。而
人民最後
只能依賴司法救濟
的方式來維護自己的財產權，大埔案
就是一個明顯的例子。2010
年苗栗縣政
府針對新竹科學園區竹
南基地展開整地工程，並隨即引發爭議。其後
事後內政部和苗栗縣政府依照行政院時任院長吳敦義
指示，和自救會達成共識，「大埔原屋原地保留、農田集中
劃設歸還」承諾，吳院長並指示等
面積歸還農地、恢復農水路。2013
年卻發天賜良機事件，火速
拆除了四戶拒拆戶的房屋。最後被拆除的4
戶被拆遷戶控告內政部區段徵收違法，2014年1月3日臺中高等行政法院
更一審宣判，判決張藥房、朱樹、黃福記及柯
成福4拆遷戶勝訴，其他駁回。2014年1月28
日內政部決定不上訴，看似底定的訴訟，然而張藥房等四戶拆遷戶到現在都未能取回土地。此前
，四戶徵收戶請求內政部Z
返還土地之訴訟，再度遭台中高等行政法院判決敗訴。敗訴之主因似乎為，「內政部雖為具有徵
收權限機關，得作為撤銷徵收處分的判決對象，但此件徵收處分的「執行機關」為苗栗縣政府，
且徵收處分經判決撤銷後，內政部並無回復原狀有關行政行為權限，所以請求內政部回復原狀無
理由」。換言之，土地目前為土地徵收雞關所擁有，所以被告應為苗栗縣政府。然而，不管是苗
栗縣政府、內政部，對人民而言差別不大均為公務機關。而複雜的行政訴程序常使人民畏懼，並
且在沒有律師的協助下，往往無法順利進行訴訟。而更重要的事情是勝訴率也頗低的。

如果就數字上來說，以102
年的紀錄來說，地方法院行政訴訟庭自101年9月起至102年12月31
日止，終結之第一審簡易訴訟程序行政訴訟
事件共計1,687件，以事件性質區分其類別，共計28類，前5
類事件（不含「其他事件」）之件數
及其比率，依次為：（1）稅捐事件311件，占18.44％；（2）勞工事件273件，占16.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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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環保事件157件，占9.31％；（4）保險事件150件，占8.89％；（5
）衛生事件100件，占5.93％。

而在高等
行政法院，目前設
有臺北、臺中與高雄三所高等行政法
院，而高等行政法院自93年1月1日起至102年12月31日止，10
年間終結之第一審事件共計66,889
件，以事件性質區分其類別，共計34
類，前幾類事件（不含「其
他事件」）之件數及其比率，依次為：（1）稅捐事件22,621件，占33.82％；（2
）土地事件4,891件，占7.31％；（3）保險事件4,132件，占6.18％；（4）考銓事件3,041
件，占4.55％；（5）關務事件2,794件，占4.18％；（6）建築事件2,453件，占3.67
％；（7）勞工事件2,426件，占3.63％；（8）營業事件2,393件，占3.58％；（9
）環保事件2,019件，占3.02％；（10）商標事件1,893件，占2.83
％。顯然這幾年國內所重視環保事件，顯然案件量並非多數。

就數字來說，可以想見我國民眾多能運用行政訴訟制度為其爭取權利。但是一個問題就是民眾到
底有沒有贏的機會。有學者指出民眾盛訴率未達兩成，對此司法院的資料則有不同的見解。一般
來說，
行政訴訟之訴訟種類，主要可分為撤銷訴訟與課予義務訴訟、確認訴訟及給付訴訟。在撤銷訴訟
部分，原告係起訴請求法院撤銷違法行政處分，該處分為行政機關所作成，所以原告主要為人民
；即便在少數個案可以由行政機關來作原告，但此時行政機關乃是立於跟人民一樣之地位。另一
方面，在確認訴訟及給付訴訟，係請求法院確認公法上法律關係或確認行政處分違法、無效，以
及請求因公法上原因所發生之財產給付，所以原告可能為人民，但在理論上也有可能為行政機關
。不過，目前來說絕大部分案件類型都是撤銷訴訟與課予義務訴訟。而以102年高等行政法院作
為第一審的3252件中確認訴訟149件，給付訴訟115件，而原告也多為民眾。

至於原告的勝訴率來說，
到底有多少呢?對此，司法院曾提出說明，指出3252
件來說，233件原告勝訴，148件勝敗互見。再前一年的4727件案件中，原告勝訴的有314件，另
有139件勝敗互見。這樣的數字很明顯的民眾勝訴積率真的不高。雖然對此司法院曾指出，「原
告勝訴率係以原告提起行政訴訟後是否於行政法院獲得勝訴判決（包含勝訴與勝敗互見2類；所
謂勝訴，指原告之訴全部有理由；所謂勝敗互見，指部分有理由部分無理由或部分有理由部分不
合法）為基準計算而來。行政法院勝敗互見判決中之敗訴部分，不同於民事判決般絕對不利於原
告。蓋因行政事件具有多樣、複雜、專業之特性，人民不解而選擇錯誤之訴訟類型，表明多餘之
聲明，時所常見，判決就多餘聲明予以駁回，即完全無損於原告權益。例如，原告以先備位之預
備合併型態起訴，法院認先位無理由，備位有理由，而駁回先位之訴即是。又如，人民請求行政
法院判命被告作成其具有裁量空間之具體行政處分，而行政法院基於權力分立原則，無以干涉行
政機關之裁量權行使時，也僅能以部分勝訴之判決滿足原告」。

然而，再多的粉飾都無法解決現行的行政訴訟對於人民是非常不友善的。如果我們再擴大來說，
包含行政訴訟的前階救濟-訴願，可能會深感我國的行政救濟制度對人民是如此的無效。例如行政
院訴願審議委員於103年所處理的2922件案件，僅有95件撤銷原處分；內政部訴願會同時期受理
的2553件案件，也僅有168件案件被撤銷原處分。此一比例恐怕比行政訴訟勝訴機率還低。當然
如果行政處分人民勝訴率如果過高則顯現出行政機關作成的決定顯然正確率不高。然而，人民勝
訴率過低是否必然呈現政府決定的正確性呢?恐非如此。例如最近有多個環境影響評估之決定被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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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法院撤銷，並不代表環境影響評估作成的品質變差，原因再於行政法院此前並不審查該類型案
件。

整體來說，行政訴訟讓人民沒有勝訴的可能性，而行政法院跟被告的行政機關更常常聯手打擊原
告的人民。在司法改革的藍圖上面來說，往往欠缺的就是行政訴訟之一環。因為行政訴訟相較於
民刑事訴訟來的單純化，就事實來說，民刑事訴訟常有認定事實上面的爭執，而行政訴訟由於多
屬文書往來，只要文件保管得當，去探知事情的真偽並非困難。其困難點乃在於是用法律上的爭
執，由其稅務訴訟案件，須當事人協力情況眾多，於調查不能時稅務機關又多堅持己見，因此人
民怨聲載道。而在部分案件上來說，行政法院堅持學理上所謂的判斷於地，尊重行政機關對於認
識用法的空間，在此之下，人民亦無救濟的可能性，訴訟權形同虛設。

總體來說，行政法院被人民稱之為敗訴法院，有其道理。而歷年來關於行政改革的議題主要圍繞
刑事訴訟，忽略了民事訴訟案件為訴訟中之最大量的案件型態。行政訴訟則是人民對於國家行政
權力何法的反抗，由其認為行政機關所作成之行政處分違法有侵害其權利者均可提出。此一權利
並為憲法所保障，如果不及早改善，恐怕會更傷害司法威信而以。而其最重要的改善方式，莫過
於行政法院法官對於行政案件之態度，司法官考是早期並不考行政法，以至於行政法院的法官此
前很少研讀過行政法，因此對於行政法的運用上不免有信心不足的情況。再加上行政機關往往答
辯以及書狀整理教一般人民為仔細，是故在訴訴上往往較占上風，而行政訴$如此技術性高的訴
訟，若無律師代理，則往往也無從打起，事實上，由於此前律師考試也沒有考行政法，因此行政
訴訟對很多律師來說亦屬陌生。未來的司法改革會議，如果不能針對上述問題徹底解決，則人民
還是身處練遇之中，我國也未賣入法治國家之林。

作者胡博硯為東吳大學法律學系副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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